
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科 研 处
桂工程院科研〔2025〕3 号

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广西学校安全稳定与应
急工作研究课题结题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广西学校安

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结题工作的通知》（桂教办〔2025〕

188 号）精神，2024 年度我区学校安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

结题工作已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要求

按照《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4 年度广西学校安全稳定

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立项项目的通知》（桂教安稳〔2024〕25 号）

要求，重点项目要求在 2年内完成结题；一般、自筹项目要求在

1年内结题，如未能在 1年内完成结题，最长可延期 1年。

二、结题程序

（一）结题材料

1.填写《广西学校安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结题报告书》

（详见《桂教办〔2025〕188 号》附件 1），按要求完成签字。

2.打印广西学校安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申报书，使用

学校审批上报版扫描件。

3.打印《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4 年度广西学校安全稳

定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立项项目的通知》，项目名单截取包含本

课题组的页面即可。

4.其他反映课题研究成果的附件资料，如调研报告、论文、专

著、其他等，一式一份。课题成果发表时，须标“2024 年度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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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成果”字样，否则验收时不予

承认。

5.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负责人、成员有变动的，请附书面

说明和《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科研项目重大事项变更审批表》，并

在课题结题报告书填写最终名单。

6.上述结题材料统一用 A4 纸打印或复印，并用封皮纸装订

成册。封面标题为“广西学校安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结题

材料”，标题下方要显示课题名称、立项编号、负责人等信息，

按材料顺序编排目录。

（二）材料提交

整套结题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二份，于 2025 年 5月 31 日之

前提交到科研处，电子版按顺序合并成 1份 PDF，通过所在单位

OA邮箱发送到科研处，同时勾选科研处部门账户和负责人账户。

科研处将组织校级审核，符合结题条件的，将按照《桂教办〔2025〕

188 号》通知要求上报结题材料。

未尽事宜，请联系科研处，联系电话：0776-5588345。

附件：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广西学校安

全稳定与应急工作研究课题结题工作的通知（桂教办

〔2025〕188 号）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处

2025 年 3 月 11 日


